附件3
翁源县自然资源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翁源县自然资源局（公章）

         填 报 人：吕玲
         联系电话：2832638
         填报日期：2025年5月21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机构组成。

 翁源县自然资源局包括办公室、人事与政策法规股、测绘与调查确权股、市场管理与利用股、国土空间规划股、规划管理股、耕地保护监督股、矿产资源管理股、执法股共9个股室，三个下属单位，分别为翁源县自然资源信息中心、翁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翁源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2.职能定位。

（1）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组织起草本县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和测绘信息管理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贯彻执行上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体制机制。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 
（3）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贯彻执行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等制度、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指导监督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调处土地等重大自然资源（除林权）权属争议。

（4）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全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和执行考核标准。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5）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自然资源发展规划，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开展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统筹推进全县“三旧”改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三旧”改造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6）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全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组织拟订城乡规划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负责城区建设用地及建设工程规划管理。负责城区城市设计工作。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土地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7）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拟订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提出备选项目。 

（8）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牵头拟订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措施，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工作。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9）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全县地质工作。组织编制和监督检查执行地质勘查规划，以及重大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的实施。负责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 
（10）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调查和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预报预警和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11）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及压覆矿产资源审查。负责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承担国家重要矿区和特定矿种的相关管理工作。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12）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基础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资格和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全县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图管理。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志保护。

（13）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制定并实施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和计划。组织实施县级科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14）负责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动态巡查机制，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和违法案件。

3.人员概况。

2024年末在职在编人员共67人。其中：行政人员24人，非参公事业人员43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助力“百千万工程”，强化要素保障，我局共组织召开5次县政府建设用地审核（审批）会议，召开7次翁源县“百千万工程”土地要素保障工作专班会议，审议共33个批次项目，面积2524亩。取得省、市批复城镇批次用地12个，单独选址1个，面积共1583亩。重点保障了铁龙将军屯白云岩矿、翁城酱酒华南基地、万洋众创城招商中心、恒昌隆、寰泰、兰花产业园、东华山风景区公园及旅游配套设施项目等一批重点产业招商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土地供应65宗，面积3343亩，实现土地收入17498.51万元，其中挂牌出让10宗，面积346亩；协议出让（均为划拨补办出让）15宗，面积2.67亩，出让金收入11635.2万元；划拨40宗，面积2995亩，收取有偿划拨价款5863.32万元。二是抓精细促融合，强化规划引领，紧紧围绕城乡规划设计品质提升要求，精心编制规划，强化精品意识，抓好精细管理。韶信项目、红岭矿项目、中康康养项目、翁城酱酒华南基地项目、翁城音乐中心项目、县城公租房片区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取得县政府批复。2024年截至目前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3宗，建筑面积57.23万㎡，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3222.98万元；建设用地规划许可31宗；规划设计条件23宗；规划条件核实38宗；完成各类规划公示200宗。三是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紧扣执法监察主线，不断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强化自然资源监管。全县2018-2023年存量违法用地总量10901.58亩（耕地3610.46亩），已整改7950.69亩（耕地3028.76亩），未整改2950.89亩（耕地581.7亩）。已整改的违法用地面积虽位居全市前列，但违法用地总量较大，在全市排名靠后，耕地恢复、补充耕地情况。2023年度翁源县耕地恢复项目，建设规模1899.34亩，恢复耕地1807.12亩，已完成项目工程施工，落实种植农作物，完成项目验收。四是“红岭钨矿6000t/d采选扩建项目”工程基建剥离工程并产生资源，已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成交，实现收益1310万元。五是多措并举惠民生，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积极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深入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信访维稳和自然资源信息共享服务、持续提升不动产窗口服务水平。我县宅基地的应登记发证数55127宗，已登记发证数为52800宗（省市下发的年度目标数是52371宗），发证率为95.78%，汛前及汛期以来累计排查人数超1200人次，巡查地灾点及风险点超过600次。及时抓好典型信访案件的处理和督办，防止矛盾激化，将群众的上访的化解在基层，今年共处理信访投诉41宗。提供政府相关单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成果49次，登记接收永久文书档案397件，建设用地档案83卷，移交县档案馆41盒（1827件）。六是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干部干事精气神，以特色党建引领自然资源路。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一是全力以赴推进土地报批、顶压前行推进土地出让、蹄疾步稳推进土地征收，不断强化要素保障，助推经济发展。二是精心编制规划，强化精品意识，抓好精细管理，提升城乡规划设计品质。三是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强化自然资源监管。四是合理利用，资源转换，打击违法用地行为，开辟“收益”转换新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五是积极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深入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信访维稳和自然资源信息共享服务、持续提升不动产窗口服务水平。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本年支出合计9081.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740.1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341.75万元。按支出类型区分：

1.基本支出1470.91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30.6万元，增加2.12%，其中人员经费1359.91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9.85万元，增长1.48%，变动原因为社保等基数上涨，导致人员经费随之增加；公用经费110.99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0.74万元，增长10.71%，原因为人员增加，随之经费增加。

2.项目支出7610.97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9912.33万元，减少72.34%，变动原因为我局自然资源各项事务项目支出减少，如垦造水田及耕地恢复、龙仙镇第二水厂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蓝青福隆采石场地质环境生态修复等。
二、绩效自评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1、资金日常管理：制定了财务管理办法，规范财务报销审批手续，做好资金的日常管理，部门资金支出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且符合县委县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

2、资产管理：单价金额超过1000元的固定资产按规定录入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并登记资产使用部门，贴资产卡片信息；日常注重资产使用，提高资产的利用效果；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的报废需经部门领导及公共资产管理中心批准，按规定程序办好报废手续后方可报废。

3、内部控制管理：我局严格按照省、市、县下发的有关文件实行内控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梳理和完善有关制度，对内控管理的各个环节加强制约，不断完善新业务的操作规程和流程，同时加强考核，以考核促提高，以提高促发展。

4、人员管理：明确了人员的录用和调配应严格执行相关的录用程序；规范了人员的调入调出需根据编制及职位空缺情况并报党组会集体讨论批准。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1、经济性分析。
一是本单位公用经费控制率≦100%。二是“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三是预算调整率≦3%，我部门经济性较好。

2、效率性分析。

一是单位年度工作重点以及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基本完成。二是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三是部门项目按计划时间基本完成。

效益性分析。

一是助力“百千万工程”，强化要素保障，紧盯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目标任务，不断强化要素保障，助推经济发展。完成净地收储1077亩，任务完成率107.7%、完成土地供应65宗，面积3343亩，实现土地收入17498.51万元。二是抓精细促融合，强化规划引领，紧紧围绕城乡规划设计品质提升要求，精心编制规划，强化精品意识，抓好精细管理。科学编制韶信项目、红岭矿项目、中康康养项目、翁城酱酒华南基地项目、翁城音乐中心项目、县城公租房片区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取得县政府批复。已核发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3宗，建筑面积57.23万㎡，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3222.98万元；建设用地规划许可31宗；规划设计条件23宗；规划条件核实38宗；完成各类规划公示200宗。三是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紧扣执法监察主线，不断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强化自然资源监管。全县2018-2023年存量违法用地总量10901.58亩（耕地3610.46亩），已整改7950.69亩（耕地3028.76亩），未整改2950.89亩（耕地581.7亩）。已整改的违法用地面积虽位居全市前列，但违法用地总量较大，在全市排名靠后，完根据翁源县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我县实现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和总量平衡，有效地避免了我县被一票否决、问责追责的风险。四是助力高质量发展，开辟“收益”转换新渠道，紧紧抓住时代契机，加大发展力度。实现矿产资源交易收益1310万元、今年对10宗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了处罚，实现增收约2358万元。五是多措并举惠民生，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积极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深入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信访维稳和自然资源信息共享服务、持续提升不动产窗口服务水平。应登记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率达95.78%，汛前及汛期以来累计排查人数超1200人次，巡查地灾点及风险点超过600次。今年共处理信访投诉41宗，提供政府相关单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成果49次，登记接收永久文书档案397件，建设用地档案83卷，移交县档案馆41盒（1827件）。
（三）自评结论。

本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4.5分，通过对自评各项指标的分析发现，本部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目标设定基本合理、绩效指标基本明确；在职人员控制较好；预算管理基本规范，预算管理制度健全，信息公开及时。基本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计划目标，质与量并增，强化了用地要素保障，做好保发展、护资源、优空间、惠民生各项工作。通过部门的履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效果较好。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存在问题。

一是内控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财务约束监督不足。二是预算执行率还有待提高，因资金拨付情况及工作开展情况，导致个别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支出进度慢的现象。

改进意见。

一是是完善财务约束监督机制，加强财务日常检查。二是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